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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网站开展知识竞答
话费大奖等你来拿

在本报开出专栏对《丛书》进行系列报道的同时，浙
江法治在线（http：//www.zjfzol.com.cn/）网站与“浙江普
法”微信公众号也会同步开展有关《丛书》的知识竞答活
动。参与活动的读者有机会获得手机话费充值大奖，名
额多多、话费不断，千万不要错过哦！

“五水共治”，你懂多少？
翠湖是浦阳江最宽的河段，如今，这里远远望过去，

一片清波荡漾。可在以前，这附近聚集着1400多家水晶玻
璃作坊，翠湖一度是名副其实的垃圾“牛奶湖”。而在浦江
县，曾经的“牛奶湖”远不止翠湖一条。

浦江是一座水晶城，从1982年浦江两个小乡村的村民
开起家庭磨珠作坊，这里便和水晶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30年来，水晶让浦江的经营户收获了财富，却失去了母亲
河的清澈。因为水晶经营户绝大多数属于“低小散”经
营，简陋的厂房多是违法建筑，制作中产生的废水与尘渣
往河水中随意倾倒，乳白色的“牛奶河”在浦江随处可见。

“五水共治”整治行动从拆除违法建筑、整顿无证经营
户入手，一年里关停取缔经营户1万多家。整治不仅把水整
干净了，也把水晶行业治理得有序了。

大商户将污染严重的机器淘汰，新建了沉淀与过滤设
备，废水基本可以回流再使用，沉淀下的尘渣，则由县政
府组织统一收集处理，基本杜绝了废水直排进河的现象。
河道周边的违法建筑被清理一空，居民的生活污水也统一
排污纳管。“牛奶湖”变清了，经营户们也走向了合并升级
之路。“五水共治”治出了秀水美景，治出了法治意识，也
治出了百姓的好口碑。

“五水共治”，这个浙江环境治理的关键词，不仅已被

收入大家的日常词汇库，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身边的
环境。

要治，得先懂。什么是“五水共治”？为什么要开展
“五水共治”？浙江省全面实施“河长制”与开展的“五水
共治”是什么关系？“五水共治”提高水环境治理能力的主
要措施有哪些？《“五水共治”法律知识解析》里都有。

有了这本书，一定懂不少！
《“五水共治”法律知识解析》以“五水共治”概述、治污

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违法处罚、以案说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组成。书中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将“五水
共治”相关法律问题解答清楚，再配以案例与法规，文字简单
明了、内容全面精辟。

书中列举了15个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比如，在河道
管理范围内弃置、倾倒矿渣、石渣、煤灰、泥土、泥浆、
垃圾等行为，应当受到何种处罚？答案是：“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仔细看一看，也许你平时不以为意的行为，其实已
经违法了。

此外，此书还将《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
治法》、《防洪法》等与“五水共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全部编入其中，一书在手，方便实用。

如果觉得光看理论还不能直观了解“五水共治”，书中
还贴心地准备了15个真实案例。例如，黄岩某金属加工公
司排放酸洗废水一案，公司使用硫酸、硝酸等材料酸洗加
工空调铜管。酸洗废水先流入废水收集沟，再汇到集水
池，通过废水管道流入窨井，直接经地下暗管排入江中。
黄岩法院审理认为，这家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
处罚金10万元，判处主管周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
金2万元。

针对这个案例，书中点评道：“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经过检测，污染物超过相关标准规定的3倍以上，属
于严重污染环境。由于《刑法》对污染环境罪规定了单位
犯罪，而本案是该公司的单位行为，因而该公司构成污染
环境罪，而周某作为该单位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依《刑
法》第三十一条对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应对单位处以罚
金，对主要负责人处以刑罚，故法院判决符合法律规定。”

“哗啦”垃圾倒河里“哎呦”也许违法啦
“五水共治”法律解析看过来

本报记者 孙佳丽

浙江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因水而名、因水而兴、因水而
美。而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然而，我省在发展
中也遭遇了“水既多又缺”的困惑。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提
出，要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为突破口倒逼
转型升级。“五水共治”，吹响了浙江大规模治水行动的新号角。

《法律服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系列丛书》之《“五水共
治”法律知识解析》一共9个章节，以一问一答、案例分析及法规
附录的形式，就“五水”如何治理、法律后果、如何处罚等方面，全
方位解析“五水共治”中的各类法律问题。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3日

（2015）金婺商初字第1657号
浙江新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兰溪市晟泰金属有

限公司、兰溪市鸿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王星、陆筱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与被告浙江新越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兰溪市晟泰
金属有限公司、兰溪市鸿成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王星、
陆筱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
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商初字
第16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撤初字第1号

浙江天梭织业有限公司、浙江鼎盛针织有限公司、吴
卸花、王凡：本院受理原告山东日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诉
被告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分公司、浙江天
梭织业有限公司、浙江鼎盛针织有限公司、王海平、吴卸
花、王凡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0（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调解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797号

金华市飞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赵洪仙：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与被告金
华市飞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赵洪仙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7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800号

金华市飞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赵洪仙：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与被告金
华市飞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赵洪仙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80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923号

朱炳洪：本院受理原告曹旭刚诉被告朱炳洪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北商初字第9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802号

金华市飞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婺城支行与被告金华市飞
雄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057号

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贾
惠红与被告李伟献、浙江金华科技园开发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0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988号

周宝庆：本院受理原告丰时琴诉被告周宝庆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02民
初1988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
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986号

周宝庆、金华锦惠食品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丰时琴诉被告周宝庆、金华锦惠食品超市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民初1986号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汤
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2206号

谢锡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分行与被告谢锡庆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文书告知书、程序转换通知
书、开庭传票。原告要求判令：被告谢锡庆立即支付透支
本金99416.48元，逾期利息61821.61元，滞纳金15500元
（逾期利息、滞纳金已计算至2015年12月1日止，2015年
12月2日起逾期利息及滞纳金按《章程》、《领用合约》计付
至实际履行完毕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
16日14时40分在本院第二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048号

潘建民、吴浩、吴方红、义乌市芳洪饰品加工厂、张小
艳：原告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支行诉被告潘建民、王翠玲、吴浩、吴方红、义乌市芳洪饰
品加工厂、潘后德、张小艳、义乌市亿川工艺品商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义商初字第7048号民事裁定书及（2015）金义商
初字第70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7407号

杨文杰、夏槐莲、义乌市金路达袜业有限公司：原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诉被告义乌市兴美饰品
有限以司、施招鑫、梁春芽、浙江兴美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杨文杰、夏槐莲、义乌市金路达袜业有限公司、浙江中纬
工艺品制品有限公司、孙子林、丁丽华、浙江快活林食品
有限公司、洪润玲、王文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义商初字第
74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初1467号

包章龙：本院受理杨正寿与包章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称要
求：判令包章龙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0000元。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
代理审判员陈楼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吴锡清、
王露明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6月9日8时40分在本
院南马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初1468号

梅春华：本院受理包国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点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南马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民初字第1754号

章洪：本院受理原告雷红霞与被告章洪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永民初
字第17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1175号

吕岩良（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太平村上产7

号，公民身份号码为：330722196410015919）：本院受
理原告施云伟与你、胡爱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
要求判令：1、由你、胡爱飞共同归还原告施云伟代偿款
124850.6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4年9月30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法
院判决确定归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胡爱飞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三十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开庭审理日
期为2016年6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地点为本院龙山人
民法庭1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5）金永商初字第4775号

林超乐、李娟、胡洪福：本院受理原告朱善帆与被告
林超乐、李娟、胡洪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6
月27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19号审判庭（西门5
楼），审判人员为邵兆亮、周火根、陈章元。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545号

刘操、张红亮：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强强汽车租赁合同
有限公司和平桥分公司诉你们汽车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
内。定于2016年6月29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2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135号

项盟、毛慧玲：本院受理原告张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
15日内。定于2016年6月28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2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493号

陈锋平、黄兰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浦江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字第3493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173号

黄则兰：本院受理原告郑龙强诉被告黄则兰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2日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688号

楼锡坚：本院受理原告张长生诉被告楼锡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688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742号

卓晓斐、章苗国：本院受理原告傅晓成诉被告卓晓
斐、章苗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字第3742号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3457号

楼永强、刘克柱、张小苹、楼永万、傅春芸：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县众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楼永强、刘克
柱、张小苹、楼永万、傅春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商初字第
3457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2459号

浦江链环衬板有限公司、浙江劳博仕服饰有限公司、
何春琏、郑文跃、郑益生：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浦江链环衬板有限公司、浙江劳
博仕服饰有限公司、何春琏、郑文跃、郑益生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金浦商初字第2459号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344号

潘文正、王千千：本院受理原告郑丽雅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 民初
01344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
28日上午9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464号

徐光辉：本院受理原告楼镇昌诉被告徐光辉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6月21日上午10时在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